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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设置留置权之目的在于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以及维护公平原则。我国留置权的规制范围自物权法时代就

已突破合同之债的限制，可适用于法律规定的其他债务关系之中。《民法典》第447条对一般留置权作

出了定义，规范了其构成要件以及法律效果，为留置权人提供了请求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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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lien is to urge the debtor to fulfill the debt and to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equity. 
The scope of China’s regulation of lien has broken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contractual debts 
since the Proper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en can now be applied to other debt re-
lationships as stipulated by law. Article 447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
fines general lien. It regulate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legal effects of lien, which provides the 
lien creditors with basis for their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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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范意旨 

1.1. 文义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447 条系有关留置权的规范。从文义出发，

由本条 1 可解释出留置权的定义，即留置权是指在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

债权人对于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能够予以留置，并对该动产的变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1] [2]。 

1.2. 规制范围 

我国留置权的规制范围自物权法时代就有所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
第 230 条对于留置权的定义条款去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 82 条中“按照合同约定”的前置条

件，直接使用“到期债务”的表述。这改变使得留置权在理论上突破了合同之债的范围限制，可以适用

于法定之债[3]。 
《民法典》第 447 条直接沿用了《物权法》第 230 条的表述，未作更改。故民法典时代下，第 447

条的规制范围除了合同之债外，还包括法律规定的其他债权。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债权都可以成为留置权担保的对象。如，相互错拿东西时，不能够以

对方不归还为由，而对自己占有的对方的动产主张留置权。该种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权属于自助行为

的范畴，而非留置权[1]。 

1.3. 规范目的 

就《民法典》第 447 条而言，设置本条之目的在于厘清一般留置权的适用范围。此外，本条为完全

法条 2，完整地展示和明确了留置权的一般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将法律效果用规范连接词连接于构成要

件，可直接作为留置权人的请求依据。 
就留置权其权利本身而言，设定留置权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平原则，督促债务人及时履行义务[2]。于

债权人而言，留置权作为法定担保物权，其于受偿时绝对优先的地位在迫使债务人及时按约履行债务的

同时，也为债权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于债务人而言，留置权须是依据法律的规定发生，并非可

以肆意滥用，而且，《民法典》第 450 条要求可分的留置物价值须与债务金额相等，增加了债务金额以

外财产的流动性，第 451 条规定了留置权人的妥善保管义务，降低了留置财产毁损灭失的可能性。故此，

该权利的设置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和保护，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 

Open Access

 

 

1下文中出现的“本条”，除特别指出外，均代指《民法典》第 447 条。 
2完全法条，指已具备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这两个要素，并将法律效果用规范连接词连接于构成要件的单一法条。不完全法条主要

指不具备一个法律规定的基本要素，针对缺少的部分，只能被进一步说明、限制或引用另外一个法条或相关规定作为依据。(详见

《人民法院报》2014 年 07 月 02 日，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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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系定位 

2.1. 本条定位 

本条是有关留置权的一般规定[2]。 

2.2. 体系关系 

本条与民法典第 448 条至第 457 条共同构成了一般留置权的制度体系。其中，《民法典》第 447 条

第 1 款与第 448 条、第 449 条完整地规范了一般留置权的成立要件。第 447 条第 1 款和第 448 条规定的

是积极成立要件，第 449 条规定的是消极成立要件。 
在本条与其他留置权规范 3 的适用关系上，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本条与其他留置权规

范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4]，未在第十九章内进行规范的留置权跳脱出第 447 条的一般规定，应当优先

进行适用。而另有观点认为，本条与其他留置权规范属于抽象与具体的关系[5]，其他规范仅是本条规范

的留置权在具体的债权债务关系中进行了具象化，没有适用上的先后地位。 
笔者认为上述两个观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更赞同第三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了折

中处理，该观点认为，应对不同的规范进行具体分析，而后再作出是否需要进行优先适用的必要性判断。 
就有些留置权规范而言，其仍属民法典项下，仅是归于不同编章。故从体系上而言，未能体现出优

先地位。同时，其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并未脱离第 447 条的一般特性，仅是因规范于具体的债务关系

之中，而规制了具体的留置对象而已，并未有实质性突破。故此，该种规范与《民法典》第 447 条应归

于具体与抽象的关系。而另一些留置权规范，或从构成要件上与一般留置权有实质性差异。或从体系上

就已经展现出特殊地位，通常该种留置权规范并未规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规定在了特别法中。 

3. 适用条件 

本条对于留置权的适用条件进行了规范，主要概括为债务人并未完全履行已到期的债务以及债权人

已经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结合第 448 条，适用留置权的积极要件还应包括占有的动产与债权应属同

一法律关系[1] [2] [6]。此外，第 449 条还规定了留置权适用的消极要件。但本文对于该两条所述要件不

作详细讨论，下文仅讨论第 447 条所述的两个要件。 

3.1. 债务人并未完全履行已到期的债务 

留置权的适用要求债务已经到期且该债务未获清偿。债权到期的时间点是债权人可以要求履行的时

间，是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债务人必须提供履行的时间点[5]。 
该要件可以具体拆分为以下几个要求。首先，该债务必须真实有效存在。其次，该债务已届清偿期，

否则，债务人仍然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尚无要求债务人履行之权利，更无迫使其清偿一说。同时，如

果债务尚未到期，则债权仍有实现之可能，此时让债权人享留置之权利，并不符合公平原则，有悖留置

权设置之目的。最后，债务须未被完全履行，如果债务已进行清偿，那么债权也就因得到实现而消灭，

则留置权作为担保债权实现的手段并无成立之必要，更无适用之余地。 

3.2. 债权人已经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 

留置权的适用要求债权人已经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该要求虽仅短短几字，但却体现了以下四个

须得注意的重点。 

 

 

3此处的其他留置权规范系指规定在《民法典》第十九章(第 447 条至第 457 条)以外的留置权。例如，《民法典》第 836 条规定的

承运人留置权，《民法典》第 903 条规定的保管人留置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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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合法占有与占有方式 
债权人获得占有的方式以及对该占有的保有形式必须合法，即，债权人获得该动产的占有以及保有

该动产具备正当的法律上的原因。有观点认为“合法占有”仅需解释为“不通过侵权行为获得占有”即

可[7]，但在司法实践中，占有还须为有权占有，基于违约行为获得的占有亦不能成立留置权[6]。 
此外，该种占有应解释为对物具有实际控制的管领力，单纯的持有不成立留置权[2]。故债权人对动

产的占有状态不应狭义限于直接占有之方式，而应包括间接占有、利用占有辅助人占有等方式。但须注

意的是，对于依照占有改定方式取得的间接占有并不属于上述范围，债权人虽已具有间接占有地位，但

实则其从未取得对该动产的实际控制，其对该动产并无支配力，故此时，不成立留置权要求的占有[5]。 

3.2.2. 获得占有的时间节点 
本条中对占有的时间描述为“已经”，故从文义解释而言，债权人须得在留置行为作出之前就已经

获得占有。 

3.2.3. 占有的对象限于动产 
留置权适用的对象仅限于动产，而不包括不动产。其原因在于，留置权的成立要求对留置物有持续

的占有。相较于动产而言，该要求对不动产使用的影响更大，而且给债权人增加的负担也更重，例如债

权人需要支付更多的保管费用。根本不符合物尽其用原则[1]。故在我国，留置权不能适用于不动产。 
此外，并非所有的动产均可留置，根据《民法典》第 449 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

动产不得留置。4 
同时，可以留置的动产还须具有可让与性，换言之，须具有可变价性[1]。我国留置权的法律效果之

一为优先受偿，而该效果的实现需要采取拍卖、变卖、折价的方式。若不能进行变价，虽仍可通过留置

行为达到迫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效果，但并不能完全发挥留置权的效力，故不可让予的动产不能成立留

置权。还有观点从留置权的性质出发进行解释，其认为，不具可让与性的动产，债权人仅可拒绝返还，

系属留置抗辩权，而非担保物权性的留置权[5]。 

3.2.4. 动产须是债务人的 
第 447 条规定占有动产是“债务人的”，但该种表述并不等价于“债务人所有”。故对于留置的对

象能否为第三人之所有物的问题，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有观点认为，留置对象仅限于债务人所有物，不可留置第三人所有物。其理由在于，留置权旨在平

衡债权人与债务人之利益，留置第三人动产实际上逾越了留置权规范之目的和利益平衡之限度，有失公

平[8]。而且，留置权最大的目的在于通过留置行为督促债务人履行，而留置第三人动产未必能对债务人

形成该种心理强迫，从而使得该目的落空[9]。 
另有观点认为，在债权人对动产非属债务人所有这一事实善意时，债权人能够取得对该动产的留置

权。详言之，该观点提出，原则上留置对象为债务人所有物，但若债权人在符合正常交易规则的情况下

已经尽到了合理审查，或者对此进行详细调查的成本太大而不符合正常的交易规则的情况下，仍然不能

判断出债务人提供的动产并非其所有时，债权人可以善意取得留置权[1]。 
但从目前立法来看，债权人对债务人合法占有的动产均可进行留置，对其善意不作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 62 条规定：“债务人不

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因同一法律关系留置合法占有的第三人的动产，并主张就该留置财产优先受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人以该留置财产并非债务人的财产为由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

 

 

4具体原因及动产类型本文不作详细讨论，详见于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810~8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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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直接肯定了债权人留置第三人所有物的行为。司法实践也对此观点表示了认可。5 
该规定具有一定合理性。首先，留置权针对的是使动产保值增值的特定债权，从该角度而言，只要

对动产施加了保值增值的行为，债权人即可留置该动产以担保债权之实现，至于动产之权属，则与留置

权的成立与行使毫无关联[8]。其次，如果仅因权属问题，第三人即可基于所有权而请求返还，那么，相

当于所有权人未付出任何代价，却可以直接获得因债权人行为而产生的增益，实则违背了利益平衡以及

公平原则[5]。最后，如果要求债权人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无疑是对债权人的过分苛责，也将增加交易

成本。此外，如果要求债权人仅善意时才能留置第三人所有物，那么债权人为保护自己权益，一旦知晓

债务人送交的动产并非其所有，大概率会拒绝成立债权债务关系，亦显然违反基本的商业规则和交易习

惯，也将大大降低交易效率[3]。 
综上所述，无论是将留置对象局限于债务人所有物，还是对债权人善意进行要求，均明显背离交易

习惯和人情常理。故，债权人可以留置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所有物，而不论善意与否。 

4. 法律效果 

4.1. 效果体现 

本条体现出留置权的法律效果包括暂时扣留和绝对优先受偿两个方面[1] [6]。 
暂时扣留的效果体现为债权人可以拒绝返还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同时，留置权作为法定

担保物权，其对抗具有对世性，故对于合法占有的第三人所有物，留置权除了可以对抗债务人的返还请

求权以外，还可以对抗第三人的所有权返还请求权。 
绝对优先受偿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担保权人能够优先于没有担保的普通债权人就担保物的变价优

先受偿。留置权属于担保物权，故留置权人能够优先于没有担保的普通债权人受偿。其二，留置权作为

法定担保物权，当一个物上有先后设立的不同担保物权时，留置权能够突破设立的时间顺序而绝对优先

受偿。其原因在于，留置权的产生依据法律规定而非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同时，产生留置权的债务一般

是能够使得留置物保值增值的行为[10]，即，若无该行为，则留置物存在毁损灭失的可能性，其价值或会

大大减损，那么其他债权实现的可能性也就将大大降低。换言之，产生留置权的债务行为保障了其他债

权的实现，故而，留置权绝对优先受偿符合公平原则。 

4.2. 发生时间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即可拒绝返还债务人的动产，此时发生暂时扣留的法律效果。 
但需注意的是，此时，留置权人还不能当然地实现留置权，而应当给与债务人以一定的宽限期[2]，

即留置财产后额外的债务履行期。宽限期的期限由当事人约定，司法实践中一般为 60 日以上，若无约定，

则该期限依照法律规定决定[1]。待宽限期期满后，若债务仍未得清偿，留置权人方能与债务人协议折价、

拍卖、变卖，或申请法院拍卖、变卖留置物，而后就该变价优先受偿。 

5. 证明责任 

债权人应就债权真实有效且已届清偿期未获清偿以及债权与所留置的动产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承担证

明责任。但商事留置权人无须证明同一关系的存在[6]。此外，若留置权人申请拍卖、变卖留置动产的，

还应证明债务人经过宽限期仍未履行债务的事实[6]。 
因动产之占有一般推定为合法占有，故债权人无须证明其占有的合法性。若债务人主张该占有系非

 

 

5详见仲玮珩：《债权人可以留置债务人合法占有的动产》，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事典

型案例精选(2008-2011)》，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6 页。该文并未提及善意之要求，仅从交易安全进行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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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占有的，则由债务人对债权人非法占有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若债务人主张存在禁止留置情形的，应就该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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